
进出口化妆品标签审核（试行）

产品名称 进出口化妆品标签审核（试行）

公司名称 北京鑫金证国际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
价格 1000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冠城园8号楼B座13层北区

联系电话 010-82003178

产品详情

 一、项目名称

进出口化妆品标签审核（试行）

二、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27条：限期使用的产品，应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
用期或失效日期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8条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，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
实情况的权利。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服务的不同情况，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、产地、生产者、
用途、性能、规格、等级、主要成分、生产日期、有效期限、检验合格证明、使用方法说明书、售后服
务，或者服务的内容、规格、费用等有关情况。第20条  经营者应当标明其真实名称和标记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9条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，对商品的质量、制作成分
、性能、用途、生产者、有效期限、产地等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广告的经营者不得在明知或者应知的
情况下，代理、设计、制作、发布虚假广告。

《进出口化妆品监督检验管理办法》---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令（第21号）

《进出口化妆品标签审核细则》（检卫函[2000]10号）

《消费品使用说明  化妆品通用标签》GB52963－1995

《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》第十二条： 化妆品标签上应当注明产品名称、厂名，并注明生产企业卫生许可
证编号；小包装或者说明书上应当注明生产日期和有效使用期限。特殊用途化妆品，还应当注明批准文
号。对可能引起不良反应的化妆品，说明书上应当注明使用方法、注意事项。
化妆品标签、小包装或者说明书上不得注有适应症，不得宣传疗效，不得使用医疗术语。



三、许可条件

（一）标签标示内容符合销售国强制要求；

（二）化妆品标签标注内容与化妆品相符；

（三）申请人可为进出口化妆品的经营者或代理人。

四、实施机关

受理机构：国家质检总局或各地检验检疫机构

审核机构：国家质检总局

五、程序

(一) 申请人向国家质检总局或任一检验检疫机构提出申请并提

交有关材料（见附件）。

(二) 受理机构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、标签形式是否

符合要求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按规定出具书面凭证。受理同时，通知申请人将检验样品寄送
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进行符合性检验。

(三) 受理申请后，受理机构按规定对标签及申请材料内容进行

具体审查。受理机构为各地检验检疫机构的，审查结束后将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国家质检总局
。

(四)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收到样品后进行符合性检验，并将

检验结果报送国家质检总局。

(五)  国家质检总局根据规定，对申请材料、审查意见及检验结

果进行审核，做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。对准予许可的，于10个工作日内颁发《进出口化妆品标
签审核证书》；不予许可的，书面说明理由，并书面通知申请人。

六、期限 

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（现场

考核评审时间不包括在内，由受理机构另行通知。受理机构应在7个工作日内将审核意见和全部材料报送
国家质检总局。）。检验时间为28个工作日，所需时间不计算在规定的20个工作日内。

七、收费

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印发《出入境检验检疫收

费办法》的通知（发改价格[2003]2357号），收取化妆品标签登记审核费（含证书），每种标签300元，



检验按2357号文件规定的收费标准收费。 

附件一：

进出口化妆品标签审核提交材料目录

1、标签审核申请书；

2、产品成份表；

3、标签所标注内容的说明材料；

4、具有特殊功效的产品需提供有效的实验室证明材料；

5、经公证的进口产品在生产国（地区）官方允许销售的证明

文件或原产地证明；

6、出口企业生产卫生许可证;

7、进口产品经销商或代理商的营业执照；

8、标签样张6份。 

注：

（1）“1-7”申请材料均为2份，装订成两套，受理机构和国家

质检总局各持一套； 

（2）“8”申请材料为6份，受理机构1份，国家质检总局5份；

（3）每份材料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；

（4）所有外文内容均须翻译成中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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